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潍坊智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之专项核查意见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潍坊

智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新电子”或“公司”）的保荐机构，根据《北

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

法（试行）》等有关规定，就智新电子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潍坊智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589 号）核准，公司向

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 2,000 万股新股（含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所

发新股）。 

智新电子于 2021 年 7 月 7 日完成本次公开发行新股事宜（含超额配售选择

权的实施），共计发行新股 2,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6.39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12,78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085.66 万元（不含增值税）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 11,694.34 万元。上述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分别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及 2021 年 7 月 8 日存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已经中兴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中兴华验字（2021）第 320001 号

《验资报告》以及中兴华验字（2021）第 320004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益，保障募集

资金安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

行）》、《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相关规定，公司制定了《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变更、管理和监督等事项作出了



明确规定，在制度层面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存放和使用。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公司已对募集资金实行了专户存储制度，

并在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及保荐机构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坊子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

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存放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账户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潍坊坊子支行账户（账号：1607020429200199956）、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账户（账号：632981585）。此两个账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用

途，未作其他用途。 

2023 年 8 月 1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

资金安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前提下，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8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为满足购买理财产品需求，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理财专用结算账户，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分别为中信银行潍坊

分行账户（账号：8110601013801504330）、招商银行潍坊开发区支行账户（账

号：536902213310605）。此两个账户仅用于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用途，

未作其他用途。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募集资金专户、理财专户及证

券账户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或资金账号 募集资金初始金额 
2023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备注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潍坊坊

子支行 

1607020429200199956 26,807,987.45 4,008,141.18 
存放募

集资金

专户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潍坊分

行 

632981585 75,887,446.51 0.00 
存放募

集资金

专户 

合计 - 102,695,433.96 4,008,141.18 - 
注：募集资金账户初始金额未包含超额配售选择权所募集资金。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情况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计划投向“连接器线缆组件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具体项目及投资情况参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项目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1 募集资金初始金额 102,695,433.96  98,308,794.98 42,994,961.07 

2 募集资金的增加项 15,876,594.33  1,904,985.96  463,820.48  

2.1 
募集资金流入（超额

配售选择权部分） 
15,721,547.17  -  -    

2.2 理财及利息收入 155,047.16  1,904,985.96  463,820.48  

3 募集资金的减少项 20,263,233.31  57,218,819.87  39,450,640.37  

3.1 支付发行费用 37,735.85  -  -    

3.2 
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

的自筹资金 
1,435,603.79  -  -    

3.3 
置换已支付募投项目

资金的自筹资金 
2,358,600.00  -  -    

3.4 募投资金项目投入 16,431,016.47  57,217,890.17  39,449,928.82  

3.5 手续费等其他费用 277.20  929.70  711.55  

4 募集资金余额 98,308,794.98  42,994,961.07   4,008,141.18  

募投项目可行性不存在重大变化。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进行募集资金置换。 

（三）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四）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报告期，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委托

方名

称 

委托理财

产品类型 

产品名

称 
委托理财金额 

委托理财起

始日期 

委托理财终

止日期 

收益类

型 

预计年化

收益率（%） 



中信

银行 
保本型 

结构化

存款 
1,500.00 

2023 年 1 月 9
日 

2023 年 2 月

8 日 
保本型 1.30% 

注：除上述理财产品外，公司与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工商银行、招商银行等募集资金

存放银行签订协定存款协议、智能通知存款协议，就公司存放在指定账户中的资金按照相关

约定以协定利率计息。 

2022 年 8 月 1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

保资金安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前提下，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拟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可以

保障投资本金安全的理财产品，包括银行理财产品、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信

托产品、资产管理计划、券商收益凭证及其他低风险理财产品等。在前述额度内，

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拟投资的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 

2023 年 8 月 1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

资金安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前提下，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8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拟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可以保障投

资本金安全的理财产品，包括银行理财产品、协定存款、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

及其他低风险理财产品等。在前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拟投资的产

品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公司已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及时、真

实、准确、完整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六、会计师关于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意见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潍坊智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鉴证，并出具了《潍坊智新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认为：智新电子公

司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的《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北京证券交易所颁布的《北

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

映了智新电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东北证券认为：智新电子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和《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智新电子《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潍坊智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之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杭立俊  贾 奇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包含通过行使超额配售权取得的募集

资金） 
11,694.34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945.0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545.9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募集资金用途 

是否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变

更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本报告期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入进

度（%）(3)＝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募投项目连接

器线缆组件产

业化项目 

否 8,641.61 3,541.70 8,878.46 102.74%  不适用 不适用 

募投项目研发

中心项目 
否 3,052.73 403.37 2,667.47 87.38%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 11,694.34 3,945.06 11,545.94 - - - - 

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度是否落后于公开披露的计划进

度，如存在，请说明应对措施、投资计划是否需要调

整（分具体募集资金用途） 

否 

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情况说明（分具体募集资金用途） 不适用 

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共计人民币 2,358,600.00元。2021 年

度，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置换该部分先期投入。2021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置换情况详见《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2-011）。报告期内，公司未进行募集资金置

换。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说明 不适用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相关理财产品情况说明 

2022年 8月 1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资金安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的前提下，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拟投资于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可以保障投资本金安全的理财产品，包括银行理财产品、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

信托产品、资产管理计划、券商收益凭证及其他低风险理财产品等。在前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

环滚动使用，拟投资的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 12个月。2023年 8 月 1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在确保资金安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前提下，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8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借款情况说

明 
不适用 

注 1：“募集资金总额”为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含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注 2：调整后投资总额为募集资金净额按照两项目投资金额占连接器线缆组件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投资金额比重计算而来，若不能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

公司将利用自有资金或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自筹解决,以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注 3：“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含利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项目投入的金额，未包含支付发行费用及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注 4：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注 5：投入金额包含公司为使用募集资金账户而支出的手续费等。  

注 6：募投项目厂房、设备已基本达到初步使用需求，公司已逐步开展相关生产工作的进行。 

注 7：截至期末投入进度大于 100%，系因为公司募集资金产生利息或理财收益等原因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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